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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7月12日在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分别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

号：2025-038）。

2、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7月29日（星期二）下午16: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7月2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 7月 29日上午 9:15-9:25和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7月29日9:15-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徐汇区东安路562号22楼（近龙华中路，绿地缤纷城）。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董大伦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交所业务

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17 人，代表股份 82,296,85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3.713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0 人，代表股份 81,180,34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3.256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7人，代表股份1,116,51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457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08人，代表股份 1,152,94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472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36,43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4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7人，代表股份1,116,51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4574%。

3、公司部分董事和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德恒

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会议，为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以下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了表决。

1、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并办理工

商变更登记等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272,5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5%；反对22,248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0%；弃权2,0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8,6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8927%；反对 22,248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297%；弃权2,0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76%。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2.01《关于修改〈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239,3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01%；反对35,448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31%；弃权22,0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95,4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0131%；反对 35,448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746%；弃权22,0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123%。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02《关于修改〈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238,1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87%；反对35,448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31%；弃权23,2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94,2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9090%；反对 35,448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746%；弃权23,2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16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03《关于修改〈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239,3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01%；反对35,448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31%；弃权22,0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95,4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0131%；反对 35,448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746%；弃权22,0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123%。

2.04《关于修改〈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251,3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47%；反对22,248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0%；弃权23,2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07,4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0539%；反对 22,248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297%；弃权23,2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164%。

2.05《关于修改〈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1,947,9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761%；反对 325,648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957%；弃权23,2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4,0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9.7386%；反对325,648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2450%；弃权23,2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164%。

2.06《关于修改〈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1,947,9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761%；反对 325,648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957%；弃权23,2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4,0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9.7386%；反对325,648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2450%；弃权23,2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164%。

2.07《关于修改〈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1,947,9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761%；反对 325,648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957%；弃权23,2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4,0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9.7386%；反对325,648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2450%；弃权23,2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164%。

2.08《关于修改〈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1,947,9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761%；反对 325,648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957%；弃权23,2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4,0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9.7386%；反对325,648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2450%；弃权23,2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164%。

2.09《关于修改〈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238,1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87%；反对35,448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31%；弃权23,2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94,2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9090%；反对 35,448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746%；弃权23,2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164%。

2.10《关于修改〈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办法〉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1,945,4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730%；反对 325,648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957%；弃权25,7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7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1,5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9.5217%；反对325,648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2450%；弃权25,7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7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332%。

3、审议通过《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1,955,1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848%；反对 318,417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869%；弃权23,2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11,27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3658%；反对318,417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6178%；弃权23,2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164%。

4、审议通过《关于废止〈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238,1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87%；反对35,448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31%；弃权23,2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94,2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9090%；反对 35,448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746%；弃权23,2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164%。

5、审议通过《关于聘请2025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1,961,1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921%；反对 312,448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797%；弃权23,2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17,2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8835%；反对312,448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1001%；弃权23,2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164%。

6、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表决，选举董大伦先生、王金华先生、王光平先生、王文意先生、

季维嘉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表决结果如下：

6.01选举董大伦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1,344,692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430%。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

果：同意200,781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7.4147%。

上述同意票数已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董大伦先生当选

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任期三年。

6.02选举王金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1,344,877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432%。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

果：同意200,966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7.4307%。

上述同意票数已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王金华先生当选

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任期三年。

6.03选举王光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1,344,777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431%。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

果：同意200,866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7.4221%。

上述同意票数已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王光平先生当选

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任期三年。

6.04选举王文意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1,344,777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431%。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

果：同意200,866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7.4221%。

上述同意票数已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王文意先生当选

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任期三年。

6.05选举季维嘉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1,345,977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446%。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

果：同意202,066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7.5262%。

上述同意票数已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季维嘉女士当选

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任期三年。

7、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表决，选举高立金先生、官峰先生、张捷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表决结果如下：

7.01选举高立金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1,344,875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432%。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

果：同意200,964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7.4306%。

上述同意票数已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高立金先生当选

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任期三年。

7.02选举官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1,344,774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431%。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

果：同意200,863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7.4218%。

上述同意票数已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官峰先生当选为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任期三年。

7.03选举张捷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1,345,979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446%。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

果：同意202,068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7.5263%。

上述同意票数已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张捷女士当选为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任期三年。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张杰军律师、谷亚韬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关于贵阳新

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结论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召

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

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002873 证券简称：新天药业 公告编号：2025-042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已于2025年5月8日届满到

期，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公司于2025年7月29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和《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

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第八届董事会成员由 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 5名

（不含职工董事），独立董事3名，职工董事1名（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经公司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选举董大伦先生、王金华先生、王光平先生、王文意先生、季维嘉女

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高立金先生、官峰先生、张捷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董事何忠磊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于2025年7月12日、2025年7月30日分别发布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36）、《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证券事务代表、内部审计负责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

上述人员均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满足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条件。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的董事和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未低

于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上述三位独立董事均已取得独立

董事资格证书，相关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在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召开前已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审查无异议。

特此公告。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002873 证券简称：新天药业 公告编号：2025-044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内部审计
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2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

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内

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选举、聘任相关人员情况

1、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

经与会董事讨论，一致推选董大伦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第八届董事

会任期一致。

2、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经与会董事讨论，一致推选王金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第八届董

事会任期一致。

3、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经公

司董事长董大伦先生提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选举产生了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新一届委员，

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组成如下：

专门委员会名称

战略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

董大伦

高立金

张捷

官峰

委员组成

董大伦、王金华、高立金

高立金、董大伦、张捷

张捷、董大伦、官峰

官峰、张捷、何忠磊

4、聘任公司总经理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被提名人进行任职资格审核，董事长董大伦先生提名，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决定聘任董大伦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5、聘任公司副总经理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被提名人进行任职资格审核，总经理董大伦先生提名，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决定聘任王金华先生、王光平先生、魏茂陈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第八届

董事会任期一致。

6、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被提名人进行任职资格审核，总经理董大伦先生提名，并经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决定聘任曾志辉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

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7、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被提名人进行任职资格审核，董事长董大伦先生提名，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决定聘任王光平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一致。

8、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经对拟聘人员任职资格审核，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决定聘任王伟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9、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

经对拟聘人员任职资格审核，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决定聘任施雪雁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负

责人，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上述人员（简历附后）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

尚未解除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最高人民

法院官网查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王光平先生、王伟先生均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董事会

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851-86298482
邮箱：002873@xtyyoa.com
通讯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高新北路3号7号楼

邮政编码：550000
二、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9日
相关人员个人简历：

董大伦先生、王金华先生、王光平先生、高立金先生、官峰先生、张捷女士个人简历详见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于2025年7月12日发

布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

何忠磊先生，中国国籍，1977年生，本科学历，中级注册质量工程师。2001年7月至2003
年4月先后任本公司固体车间管理员、质监员；2003年5月至2019年11月先后任本公司生产

技术科科长、质管科科长、生产部经理、生产总监；2019年11月至2021年4月任上海汇伦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设备采购总监；2021年4月至今任本公司生产总监；2022年5月至今先后任本公

司董事、职工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何忠磊先生持有公司股票37,273股，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

等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

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

魏茂陈先生，中国国籍，1983年生，博士研究生学历，主任药师、高级工程师、贵阳市市管

专家、2016年荣获贵阳市劳动模范、2025年荣获贵州省劳动模范。2001年9月至2005年7月

中国药科大学生物工程学士；2005年 9月至 2007年 9月中国药科大学微生物与生化药学硕

士；2007年9月至2010年7月中国药科大学微生物与生化药学博士；2010年7月至2016年2月

先后任本公司研究员、质量总监助理、总经理助理；2018年11月至2021年7月任上海硕方医

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2021年2月至2021年7月任本公司配方颗粒事业部总经理；2016年2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魏茂陈先生持有公司股票71,275股，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

等规定不得担任高管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

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

曾志辉女士，中国国籍，1973年生，本科学历，二级人力资源管理师、税务师、高级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1994年7月至2002年12月任深圳敏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财务课长；2003年2月

至 2009年 12月任贵州东南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0年 1月至 2017年 7月任贵州康心药

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8年 2月至 2018年 4月负责本公司内部审计工作；2018年 4月至

2019年10月任本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审计总监）；2019年11月至今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财

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曾志辉女士持有公司股票75,993股，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

等规定不得担任高管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

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

王伟先生，中国国籍，1982年生，本科学历，经济师、企业法律顾问。2006年7月至2016年

5月，历任中航工业贵州红林机械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业务员、业务主办、业务主管，中航动力

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主管经理、法律顾问，中航爱游客苏格兰牧场综合部长；2016年

8月至2017年11月，任中青健康（贵州）实业有限公司综合部长；2017年11月至2020年8月，

先后任本公司证券部经理、证券事务代表；2020年 8月至今任本公司证券总监、证券事务代

表。

截至本公告日，王伟先生持有公司股票36,430股，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

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

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施雪雁女士，中国国籍，1976年生，本科学历，助理会计师、高级管理会计师。1998年1月

至1999年12月，任贵州化工厅招待所出纳；2000年1月至2003年12月，任贵联实业（深圳）有

限公司会计；2004年1月至2020年8月，先后任本公司市场财务部会计、市场供应科科长、产

品供应部经理、市场服务部经理、审计部经理；2020年8月至今任本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审

计部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施雪雁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规定

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

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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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已于2025
年 7月 26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5年 7月 29日 17:00在上海市徐汇区东安路

562号22层（近龙华中路，绿地缤纷城）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名，

实际出席会议并表决的董事9名（其中出席现场会议表决的董事有董大伦先生、王金华先生、

王光平先生、季维嘉女士、何忠磊先生、高立金先生、张捷女士共7人，董事王文意先生、官峰先

生共2人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长董大伦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现场列席

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董大伦先生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王金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已完成换届选举，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细

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董大伦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下列董事为各专门委员

会新一届委员，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具体人员组成如下：

专门委员会名称

战略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

董大伦

高立金

张捷

官峰

委员组成

董大伦、王金华、高立金

高立金、董大伦、张捷

张捷、董大伦、官峰

官峰、张捷、何忠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提名委员会对相关人员的任职资格审核、董事长董大伦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董

大伦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提名委员会对相关人员的任职资格审核、总经理董大伦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王

金华先生、王光平先生、魏茂陈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对相关人员的任职资格审核、总经理董大伦先生提名，并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

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曾志辉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

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经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相关人员的任职资格审核、董事长董大伦先生提名，公司董事

会同意聘任王光平先生为董事会秘书，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经对相关人员的任职资格进行审核，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王伟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相关工作，任期与

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

章程》、《内部审计制度》等有关规定，经对相关人员的任职资格进行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聘

任施雪雁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同时发布的《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内部审计负责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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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755,634股，占本公司

2022年A股限制性股票授予总量的2.97%，约占本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前总股本的
0.05%，回购价格为5.157元/股，涉及激励对象人数96人，本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总金额为3,
896,804.54元。

2、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已于2025年7月2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完成。

3、上述股份注销完成后，本公司总股本由1,385,616,805股变更为1,384,861,171股。
本公司于2025年5月30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第十二届监事

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A股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本公司
回购注销A股限制性股票755,634股。本公司已于近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完上述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现对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一）2022年 12月 30日，本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2年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及批

准《关于〈2022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22年A股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公司

2022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总人数

为596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就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本公司召开第十一届监事会2022年第四次会议，审议及批准《关于〈2022年A股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22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核实公司 2022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

案》等议案，本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相关核查意见。

（二）2023年1月3日至2023年1月13日，本公司对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本公司

内部进行了公示。截至公示期满，本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

议。2023年2月17日，本公司披露了《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2022年A股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及公示情况说明》。

（三）2023年2月28日，本公司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3年第一次A股类别

股东会议及2023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及批准《关于〈2022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22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公司2022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本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获得股东大会、A股类别股东会议及H股类别股东会议批

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其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

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同日，本公司披露了《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四）2023年2月28日，本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2023年第三次临时会议、第十一届监

事会2023年第一次会议，审议及批准《关于向2022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本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

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五）2023年5月22日，本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

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本公司2542.20万股A股限制性股票已于2023年5月23日上市，占本

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告时本公司总股本的1.87%，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登记人数511人，授

予价格为6.64元/股。本次发行后，本公司总股本由1,362,725,370股变更为1,388,147,370股。
（六）2023年6月8日，本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2023年第七次临时会议、第十一届监

事会2023年第五次会议，审议及批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A股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5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212,000股进行回购注销。本公司独立非执
行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本次审议后，
本公司2022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剩余25,210,000股。

（七）2023年8月28日，本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2023年第三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
2023年第六次会议，审议及批准《关于调整 2022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
案》，同意将2022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由6.64元/股调整为6.17元/股。本公司
独立非执行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八）2023年11月1日，本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A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于2023年10月31日完成212,000股A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本公司总股本由1,388,
147,370股变更为1,387,935,370股。

（九）2024年1月8日，本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第十一届监
事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及批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A股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21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768,000股进行回购注销，监事会对该事项
发表了同意的意见。本次审议后，本公司2022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数
量剩余24,442,000股。

（十）2024年6月1日，本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A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本
公司于2024年5月30日完成768,000股A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本公司总股本由1,387,935,
370股变更为1,387,167,370股。

（十一）2024年6月3日，本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2024年第五次临时会议、第十一届
监事会2024年第四次会议，审议及批准了《关于2022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
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公司2022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为23,285,035股，符合
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485名，对应可解除限售股份为8,999,035股，同意本公司对符
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按规定办理相应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同日，本公司审议及批准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A股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本公司
2022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2名激励对象离职、16名激励对象职务调整、89名激励对
象绩效考核部分达标/不达标，同意对上述107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1,156,965股进行回购注销。本次审议后，本公司2022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限
制性股票数量剩余23,285,035股，其中未解除限售14,286,000股。

（十二）2024年6月13日，本公司2022年A股限制性股票中485名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

上市流通，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8,999,035股。

（十三）2024年8月6日，本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A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于2024年8月2日完成1,156,965股A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本公司总股本由1,387,
167,370股变更为1,386,010,405股。本次办理完成后，本公司2022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未解除限售14,286,000股。

（十四）2024年 12月 13日，本公司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 2024年第五次临时会议、第十二
届监事会2024年第四次会议，审议及批准了《关于调整2022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
价格的议案》，同意将2022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由6.17元/股调整为5.157元/
股，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同日，本公司审议及批准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A股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本公司
2022年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中1名激励对象离职、16名激励对象职务调整，同意对上述17名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393,600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5.157
元/股，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本次审议后，本公司2022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未解除限售13,892,400股。

（十五）2025年 5月 27日，本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A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
告》，本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完成393,600股A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本公司总股本由1,
386,010,405股变更为 1,385,616,805股。本次办理完成后，本公司 2022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未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13,892,400股，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共有472人。

（十六）2025年5月30日，本公司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第十二届
监事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2022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公司2022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458名，对应可解
除限售股份为6,397,866股，同意本公司对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按规定办理相应解除
限售相关事宜。

同日，本公司审议及批准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A股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本公司
2022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6名激励对象离职、8名激励对象职务调整、82名激励对象
绩效考核部分达标/不达标，同意对上述共计96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755,634股进行回购注销。

（十七）2025年6月13日，本公司2022年A股限制性股票中458名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
上市流通，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6,397,866股。

二、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价格及资金来源
（一）回购股份的原因
鉴于本公司2022年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中6名激励对象离职、8名激励对象职务调整、82

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部分达标/不达标，根据本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3年第一
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及2023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的授权及本公司《2022年A股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有关规定，本公司董事会同意对上述96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共755,634股进行回购注销处理。

（二）回购股份的价格及定价依据
根据本公司《2022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规定：
（1）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降职，但仍在本公司内，或在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内任职，且符合

激励对象要求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应根据新岗位调减并确定
获授权益，调减部分由本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回购注销。不再符合激励对象要求的，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本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2）激励对象因辞职、被公司辞退、劳动合同到期及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且不存在
《2022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十三章二、(四)中所述情形)而离职等个人原因不符合激
励范围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本公司按照授予
价格回购注销。

（3）激励对象当期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因考核原因未能解除限售或未能完全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本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4）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本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
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事项，本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
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综上，本公司对96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
格为5.157元/股。

（三）回购注销数量
上述96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为755, 634

股，占本公司2022年A股限制性股票授予总量的2.97%，约占本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
票前总股本的0.05%。

（四）回购的资金总额及来源
本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总金额为3,896,804.54元，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本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化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合计

本次变动前

股份数量（股）

7,904,534

1,377,712,271

1,385,616,805

比例

0.57%

99.43%

100%

本次变动

股权激励股份

-755,634

-

-755,634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7,148,900

1,377,712,271

1,384,861,171

比例

0.52%

99.48%

100%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完成情况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进行了审验并

出具了《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XYZH/2025QDAA4B0183），认为：截至 2025
年7月18日止，贵公司已向上述激励对象支付合计人民币3,896,804.54元，其中减少股本人民
币755,634.00元，减少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3,141,170.54元。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符

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价格、数

量及资金来源等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本

次回购注销尚需按照《公司法》《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并办理减少注册资本相

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六、其他事项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一业务办理》和本公司章程、本公司

《2022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部分A股限制性股票

后，本公司将召开董事会及股东会对公司章程中涉及注册资本金额、股份总额的条款进行相

应修改，并办理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事宜。

特此公告。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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